
附件1

钦州市“十三五”保护发展森林资源目标责任制考核项目和内容
	序号
	考核项目
	分值
	具体考核内容

	一
	保护发展森林资源目标责任制建立和落实情况
	9
	1.责任制建立情况：包括组织领导机构建立情况、责任制建立文件出台情况、责任制设定目标情况、确保设定目标实现采取的保障措施情况、目标责任下达情况等；
2.责任制实施和检查考核情况：包括责任目标完成情况、自查情况、检查考核执行情况和基本保障措施；
3.检查考核结果运用情况：包括考核结果通报、问题整改和奖惩兑现情况。

	二
	森林资源总体状况
	12
	包括森林覆盖率、林地保有量等重要指标完成情况。

	三
	森林资源培育情况
	8
	包括植树造林任务完成情况和重点营造林工程任务完成情况。

	四
	森林资源保护管理情况
	28
	1.林木采伐管理情况：包括采伐限额使用情况和凭证采伐情况；
2.林地保护利用管理情况：包括占用征收林地项目和面积审核（审批）情况、到期临时占用林地面积回收情况；
3.天然林保护管理情况：包括天然林面积保有量、天然商品林停止商业性采伐协议签订情况和天然林保护管理情况；
4.生态公益保护管理情况：包括生态公益林面积保有量、生态公益林协议签订情况和公益林保护管理情况；

	四
	森林资源保护管理情况
	28
	5.林业工作站管理情况。包括林业工作站编制人员配备情况、业务培训、廉政教育情况、乡镇林业站设施设备保障情况和森林资源档案微机化管理情况；
6.国有林场森林资源保护情况：国有林地保有量、国有林地被侵占及回收等情况，国有林地林木违法、违规流转、占用、调拨、出租、抵押等情况。

	五
	生物多样性保护情况
	12
	1.自然保护区管理和野生动植物保护情况。包括野生动植物保护与自然保护区建设管理工作、管理机构、建设经费落实、违法行为的立案及查处情况，地方主体责任落实情况及野生动植物疫源疫病监测工作情况；
2.湿地保护情况。主要是违法占用湿地情况及案件的立案查处情况。

	六
	森林防火情况
	8
	包括履行防火职责情况、森林火灾受害率、卫星林火热点反馈率、森林防火项目建设情况和重大、特大森林火灾发生情况。

	七
	林业有害生物防治情况
	6
	包括林业有害生物成灾率和无公害防治率、松材线虫病疫情监测和除治情况，及林地薇甘菊盖度情况。

	八
	林业资金使用情况
	8
	包括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资金支出兑付情况、天然林管理资金兑付情况及资金监督管理职能履行情况。

	九
	破坏森林资源案件查处情况
	9
	包括破坏森林资源违法案件立案情况、查处情况、整改情况和森林公安单警装备配备情况。


附件2
钦州市“十三五”保护发展森林资源目标责任制考核评分标准
	考核项目
	考核指标
	分值
	评分标准

	一、保护发展森林资源目标责任制建立和落实情况（9分）
	1. 责任制建立情况
	3
	1. 成立责任制实施组织领导机构的得0.5分，否则不得分；出台和下发了实施责任制的文件，下达了责任目标得0.5分，否则不得分。

2. 县级政府设定的目标全面、明确，包括了森林覆盖率、林地保有量、天然林面积保有量、公益林面积保有量等重要指标得1分，否则每缺少其中1项指标扣0.25分。

3. 确保设定目标实现采取的保障措施明确，如营造林、管护、抚育、森林资源保护和管理等措施详细而具体，每1项得0.2分，本项最高分得1分。

	
	2. 责任制实施和检查考核情况
	3
	1. 考核执行情况（1.5分）：①考核办法必须以正式文件印发，并以档案数据推算或抽样监测结合实地查看等合理技术路线为基础，无考核办法或考核办法无切实可行技术路线的，本项不得分；②未执行考核办法的，本项不得分，执行考核办法不严格的，每处扣0.5分，本项评分扣完为止；③考核中存在弄虚作假的，直接评级为“不合格”。
2. 检查考评情况（1.5分）：市、县组织开展了责任制执行情况检查考评，按时提交执行情况自查报告的得1.5分，否则直接评级为“不合格”。

	一、保护发展森林资源目标责任制建立和落实情况（9分）
	3. 检查考核结果运用情况
	3
	1. 结果通报（1分）：考核结束后对结果进行通报的得1分，否则不得分。

2. 问题整改（1分）：对发现问题制定了有效整改措施的得分0.5分，按照整改措施进行整改，视整改工作完成比例及质量情况评分，满分1分。

3. 奖惩兑现（1分）：按照奖惩措施的兑现程度进行评分，满分1分；无奖惩措施的，本项不得分。

	二、森林资源总体状况（12分）
	4. 森林覆盖率
	4
	完成下达年度目标任务的得4分。完成率每降低0.05个百分点扣1分，扣完为止。

	
	5. 森林蓄积量
	4
	完成下达年度目标任务的得4分。完成率每降低0.5个百分点扣1分，扣完为止。

	
	6. 林地保有量
	4
	完成下达年度目标任务的得4分。低于年度目标数不得分（除合法占用征收的林地面积外）。

	三、森林资源培育情况（8分）
	7. 植树造林任务完成率
	4
	完成自治区下达植树造林任务的得4分，否则按实际完成比率计分。具体计算公式为：指标得分值＝植树造林任务完成率×4。

	
	8. 重点营造林工程任务完成率
	4
	完成重点营造林工程计划任务的得4分，否则按实际完成比例计分。具体计算公式：指标得分值＝重点营造林任务完成率×4；若责任状考核年度的上一年度未下达考核设区市林业重点工程项目任务，则利用此设区市考核年度植树造林任务指标得分值作为重点营造林工程任务指标得分值。没有重点营造林工程计划任务的县区本项得分减少2分。

	四、森林资源保护管理情况（28分）
	9. 采伐限额使用率
	2
	年采伐限额使用≤100%的得2分。有超年采伐限额的，不得分。

	
	10. 凭证采伐率
	2
	凭证采伐率≥95%的得2分。每降低1个百分点扣0.5分，扣完为止；

完成目标任务的基础上，每增加完成1个百分点加0.2分，最多加1分。

	
	11. 占用征收林地项目审核（审批）率
	2
	年度建设项目占用征收林地项目审核（审批）率达90%的得2分。每降低1个百分点扣0.5分，扣完为止。

	
	12. 占用征收林地面积审核（审批）率
	2
	年度建设项目占用征收林地面积审核（审批）率达95%的得2分。每降低1个百分点扣0.5分，扣完为止。

	
	13. 到期临时占用林地面积回收率
	2
	年度到期临时占用林地面积回收率达95%的得2分。每降低1个百分点扣0.5分，扣完为止。

	
	14. 天然林面积保有量
	2
	天然林面积保有量达到目标任务的得2分。低于年度目标数不得分（除合法占用征收的面积外）。

	
	15. 天然商品林停止商业性采伐协议签订率
	1
	天然商品林停止商业性采伐协议签订率达80%以上的得1分。每降低1个百分点扣0.1分，扣完为止；

完成目标任务的基础上，每增加完成1个百分点加0.2分，最多加1分。

	
	16. 生态公益林面积保有量
	2
	生态公益林面积保有量达目标任务数的得2分。低于年度目标数不得分（除合法占用征收的面积外）。

	四、森林资源保护管理情况（28分）
	17. 生态公益林协议签订率
	1
	生态公益林协议签订率≥95%的得1分。每降低1个百分点扣0.2分。

	
	18. 生态公益林、天然林保护管理情况
	2
	落实生态公益林和天然林相关管理办法中的各项保护管理措施得2分，否则每缺1项扣0.3分，扣完为止。

	
	19. 镇林业站编制落实及人员配备情况
	1
	镇林业站编制落实比例达到60%以上得0.5分，人员配备比例达到60%以上得0.5分，否则按照实际比例占60%的比率得分。

	
	20. 镇林业站人员业务培训和廉政教育情况
	1
	长期在岗人员业务培训达到48学时/年的得0.5分，否则按照实际完成学时比例计分；集中开展县级以上廉政教育学习达8学时/年得0.5分，否则按照实际完成学时比例计分。

	
	21. 镇林业站设施设备保障情况和资源档案数据微机化管理情况
	1
	镇林业站配备电脑、打印机、网络等必要办公设施设备得0.5分，否则每缺少1项扣0.2分，扣完0.5分为止。

资源档案数据实现微机化管理，并分年度保存得0.5分，否则不得分。

	
	22. 国有林场经营林地保有率
	4
	辖区内国有林场经营林地保有率100%得4分（合法征收占用林地除外），经营林地保有率每减少0.1%－0.5%扣1分，依此类推，扣完为止。

年度回收辖区内被历年侵占国有林地面积的1%－5%（含5%）的加0.5分，5%－10%（含10%）的加1分，10%以上的加2分。

	四、森林资源保护管理情况（28分）
	23. 国有林场森林资源监管
	3
	辖区内国有林场发生1起违法、违规林地林木流转或森林资源抵押案件扣1分。发生重特大影响恶劣的违法、违规林地林木流转或森林资源抵押案件不得分。标准依据参照国家国有林场改革评估验收办法。

	五、生物多样性保护情况（12分）
	24. 野生动植物保护和自然保护区建设管理工作落实情况
	2
	野生动植物保护和自然保护区建设管理工作列入当地人民政府发展规划和年度工作计划并予以实施，同时辖区内所有自然保护区完成总体规划编制的得2分。（野生动植物保护工作未列入当地人民政府发展规划和年度工作计划并予以实施的扣0.5分；自然保护区建设管理工作未列入当地人民政府发展规划和年度工作计划并予以实施的扣0.5；自然保护区未完成总体规划编制的扣1分）。

发生违法行为没有立案及查处的扣2分。

3. 未建立有自然保护区的县区本项得分减少1分。

	
	25.野生动植物保护和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落实情况
	3
	县区林业主管部门和自然保护区设立了专门的保护管理机构、配备了专职管理人员的得3分。

2. 未建立有自然保护区的县区本项得分减少1分。

	
	26. 野生动植物保护和自然保护区建设经费落实情况
	2
	按规定将野生动植物保护和自然保护区管理经费纳入同级政府财政预算安排，及时拨付上级财政野生动植物保护和自然保护区补助资金的得2分。

2. 未建立有自然保护区的县区本项得分减少1分。

	
	27. 地方主体责任落实情况
	2
	辖区内自然保护区没有发生集体性信访事件的，得2分，每发生1起（次）扣0.5分，扣完为止。

	五、生物多样性保护情况（12分）
	28. 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工作完成情况
	1
	林业主管部门和疫源疫病监测站按规定开展辖区内疫源疫病监测工作的得1分。

2. 如因履职不到位等主观原因导致辖区内发生重大野生动物疫情的，本项不得分。

	
	29. 湿地保护情况
	2
	县区范围内建立的湿地类型自然保护区和湿地公园未出现违法占用湿地行为的得2分；凡出现违法破坏行为达到行政处罚立案标准未及时查处的，每起扣0.2分；达到刑事立案标准未及时查处的，每起扣0.4分；未及时查处被自治区或国家督办的，每起扣0.6分，扣完为止。未建立湿地类型自然保护区和湿地公园的县区不得分。

	六、森林防火情况（8分）
	30. 履行防火职责情况
	2
	通过对各县区森林防火年度目标管理考核提供得分。

	
	31. 森林火灾受害率
	2
	受害率≤0.4‰得2分，每高0.1个千分点扣0.5分，扣完为止。

	
	32. 卫星林火热点反馈率
	2
	反馈率达到100%得2分，每低1个百分点扣0.5分，扣完为止。

	
	33. 森林防火项目建设情况和基础设施设备维护情况
	2
	国家批复项目可研后6个月内未完成初步设计的，每超出1个月扣0.5分；项目资金下达后的第二年底未完成建设任务的扣1分。自治区批复实施方案后1年内未完成营造任务的，或拒绝接受建设任务的，扣1分。

没有建设项目的县区本项得分减少1分。

3. 没有对森林防火项目基础设施设备维护的，扣1分。

	
	34. 重大、特大森林火灾发生情况
	
	发生1次重大森林火灾，森林防火分值扣4分；发生1次特大森林火灾，森林防火分值扣8分。

	七、林业有害生物防治情况（6分）
	35. 林业有害生物成灾率
	2
	林业有害生物成灾率≤4.2‰的得2分。每超过0.1个千分点扣0.5分，扣完为止。

	
	36. 无公害防治率
	2
	统计除化学防治以外的防治面积为无公害防治面积，无公害防治率≥82%（2019－2020年≥85%）的得2分，每减少1个百分点扣0.5分，扣完为止。

	
	37. 松材线虫病疫情监测和除治情况，及林地薇甘菊盖度情况
	2
	松材线虫病新疫区从疫情确定之日起，实现1年内无疫情得1分；老疫区发生面积逐年减少得0.5分；林地薇甘菊盖度不超过15%得0.5分，超过则不得分。

	八、林业资金使用情况（8分）
	38. 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资金支出兑付率%
	3
	10月31日前兑现管护补助支出。兑现率平均达到90%得3分，兑现率平均达到89%－80%（含80%）得2分，兑现率平均达到79%－70%（含70%）得1分，兑现率平均达到69%－60%（含60%）得0.5分，兑现率平均达不到60%的不得分。

完成目标任务的基础上，每增加完成1个百分点加0.2分，最多加1分。

	
	39. 天然林管护资金兑付率%
	3
	12月31日前兑现管护补助支出。2018年国有单位兑现率平均达到100%得3分，兑现率平均达到99%－90%（含90%）得2分，兑现率平均达到89%－80%（含80%）得1分，兑现率平均达到79%－70%（含70%）得0.5分，兑现率平均达不到70%的不得分。2019－2020年国有单位兑现率平均达到100%，集体和个人平均达90%以上得3分；每降低1个百分点扣0.1分，扣完为止。

完成目标任务的基础上，每增加完成1个百分点加0.2分，最多加1分。

	八、林业资金使用情况（8分）
	40. 切实履行资金监督管理职能
	2
	各职能管理和监督部门组织检查、查访、核验，发现部门履行职责不到位，导致资金使用不规范或项目未按标准实施的，每起扣1分，扣完为止。

	九、破坏森林资源案件查处情况（9分）
	41. 案件立案情况
	3
	违法案件未如实及时立案调查处理的，每个案件扣0.5分，扣完为止。

	
	42. 案件查处和整改情况
	4
	违法案件该作行政处罚而未处罚，该移交司法部门而未移交的，每起案件扣0.5分。
处理案件过程中存在以罚代刑现象的，每起案件扣0.5分（森林公安不归属管理的本项不扣分）。

3. 案件依法查处后，该复绿而未复绿的，每起扣0.5分；该补办林地征占用手续而没有补办的，每起扣0.5分，扣完为止。

	
	43. 森林公安单警装备配备情况
	2
	1. 90%森林公安民警配备装备得2分，每降低1个百分点扣0.4分，扣完为止。

2. 森林公安不归属管理的县区本项不扣分。

完成目标任务的基础上，每增加完成1个百分点加0.2分，最多加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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